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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防疫檢疫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 
 

第 一 條     本細則依植物防疫檢疫法 (以下簡稱本

法) 第二十七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  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有用真菌類，指農

業或工業上有用之黴菌、酵母菌、菌蕈類。 

第 三 條 本法第五條所稱相關資料及關係人，其範

圍如下： 

 一、相關資料：指植物檢疫證明書、提貨

單、裝貨清單或其他單據。 

二、關係人：指報關或報驗代理人、運輸

車、船、航空機長、職務代理人及其

他實際管理之人員。 

第 四 條 本法第六條所稱有關機關，指交通、海關、

環境保護、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。 

第 五 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四

項、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、第十三

條之一第二項、第十六條第二項、第十九條、

第二十條所定防疫、檢疫措施，得將權限之一

部分委託相關機關（構）、民間團體或個人辦

理。 

第 六 條     在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劃

定疫區內，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應定期

辦理特定疫病蟲害之檢查；其檢查範圍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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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 種植之植物、繁殖用植物或植物產品。 

二、土壤或土壤以外之栽培介質。 

三、包裝或容器。 

四、農機及農器具。 

五、疫病蟲害種類。 

六、其他與疫病蟲害有關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   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發現有境外傳

入之疫病蟲害，應即採取適當防治措施，並報

請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及第十一條第一

項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八 條    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

採取必要之防疫措施時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

機關應配合執行，並將執行經過報請中央主管

機關備查。 

中央主管機關採取前項防疫措施時，並應

通知鄰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。 

第 九 條    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

款規定指定區域實施共同防治時，直轄市、縣 

(市) 主管機關應迅速籌組共同防治隊，或洽調

轄區之鄉 (鎮、市、區) 公所或民間團體人員，

輔導農民辦理。 

第 十 條    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所稱具繁殖力之檢疫

物，指生鮮植物或植物產品。但未帶地下部與

果實之蔬菜及食用菌之子實體，不包括在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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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  輸入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檢疫物前，除第

十二條另有規定從其規定外，輸入人應檢附下

列風險評估所需文件、資料，向植物檢疫機關

申請核准： 

 一、輸入之檢疫物學名(包括屬名及種名)

或栽培種名。 

二、輸入檢疫物之產地、生育特性、繁殖

方式、生長氣候條件、產量、產期、

收穫後處理、有害生物清單與防治方

法及使用之藥劑種類。 

三、檢疫物輸出國為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

項第一款、第二款公告之特定檢疫有

害生物發生地區之鄰近國家且疫情不

明者，應另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

提供該檢疫有害生物之調查、發生狀

態及監測資料，以供風險評估。 

四、植物檢疫機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、

資料。 
 

風險評估期間，植物檢疫機關得要求輸入

人或其代理人洽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提供補充

資料，或派員前往輸出國查證確認，查證所需

費用由輸出國或輸入人負擔。 

第十二條  政府機關、機構、公營事業機構、學校、

法人或依法設立登記之團體，因實驗、研究、

3 
 



教學或展覽目的，輸入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檢

疫物前，應檢附下列專案風險評估所需文件、

資料，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核准後，始得輸入： 

 一、有關實驗、研究、教學或展覽之計畫；

其計畫應包括使用期限。 

二、輸入後之隔離管制計畫；其內容應包

括隔離處所之地址及安全隔離設施。 

三、包裝方法及國內、國外之運輸路線、

方式。  

四、植物檢疫機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、

資料。 

 輸入人應於前項檢疫物之核准使用期限屆

滿時，會同植物檢疫機關辦理再輸出或銷燬。

但依前條規定完成風險評估並經核准輸入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輸入人得於第一項第一款核准使用期限屆

滿三十日前，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核准延長使

用。供展覽用途者，得於核准使用期限屆滿三

日前申請展延，其展延期限不得超過核准展覽

計畫之使用期間。 

第十三條  第十一條申請，經審查有下列之一情形

者，不予核准輸入： 

 一、具破壞生態環境風險。 

二、具引進有害生物風險，且無適當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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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措施。 

 前條申請，其隔離管制計畫無法有效管理

有害生物風險者，不予核准輸入。 

第十四條 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生物防治

體，不包括中央主管機關依農藥管理法核准輸

入之生物農藥。 

第十五條  為執行本法第十七條所定輸入檢疫物之檢

疫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，公告指定港、

站為之。 

第十六條 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稱港、站，指檢疫

物抵達我國時之卸貨港、站或經植物檢疫機關

核准之通關港、站。 

第十七條  植物檢疫機關依本法執行輸入檢疫時，應

逐批實施檢疫。但經植物檢疫機關公告免繳驗

輸出國植物檢疫證明書者，得採抽批方式辦理。 

實施前項檢疫時，其檢疫結果判定應以整

批為之。但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第

一項公告檢疫條件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辦理。 

第十八條  輸入人或其代理人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申

請輸入檢疫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下列文

件，連同檢疫費用，向植物檢疫機關提出： 

 一、植物檢疫證明書。但經植物檢疫機關

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公告

免繳驗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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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貨單。 

三、價格證明。 

四、植物檢疫機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。 

第十九條  植物檢疫機關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輸

入檢疫物之檢疫時，得協調航政主管機關調閱

航行日誌或其他有關文件。 

第二十條  本法第十九條所定有害生物，以中央主管

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公

告及我國未有紀錄並有危害風險之有害生物為

限。 

第二十一條 輸出人或其代理人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申

請輸出檢疫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下列文

件，連同檢疫費用，向植物檢疫機關提出： 

 一、價格證明。 

二、植物檢疫機關指定之其他相關文件。 

第二十二條 輸出之植物或植物產品依本法第二十條規

定取得檢疫合格證明者，得應輸入國要求，由

植物檢疫機關發給檢疫標識；其係郵遞或旅客

所攜帶者，在規定數量以內，亦得由植物檢疫

機關發給檢疫卡。 

第二十三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輸出之植物或植物產

品，輸出前經檢疫不符合輸入國之規定者，由

植物檢疫機關通知申請人限期領回；屆期不領

回者，由植物檢疫機關處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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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條 輸出植物或植物產品、輸入檢疫物，因不

可歸責於植物檢疫機關之原因，於隔離期間死

亡、受銷燬處理或其他因執行檢疫必要所致不

能避免之毀損，植物檢疫機關不負賠償責任。 

第二十五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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